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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上县人民政府

关于王天权等任免职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

经研究决定：

王天权任县信访局副局长（列李文虎之前）；

杨华任县石材产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闫大海任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保障中心主任；

杜东方任县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发展中心（县物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免去其中都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

刘勇任县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张斌任汶上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李中位任汶上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高平山任汶上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列李中位之后）；

杨甘露任汶上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列高平山之后，试用期一年）；

井强任中都街道办事处主任（试用期一年），免去其县商贸物流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

庞国奎任中都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郭鹏任中都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列庞国奎之后）；

赵小龙任中都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列郑甜甜之后，试用期一年）；

王培连任南站街道办事处主任（试用期一年）；

刘波、尹寒冰任南站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张靖任南站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列尹寒冰之后，试用期一年）。

免去：

汪林县石材产业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

杨福军县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发展中心（县物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职务；

吕文县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主任职务；

辛龙飞县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职务；

房兵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保障中心主任职务；

王宁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副主任职务；

郭延振、白建军、张思汶上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

孟祥臣、王瑞伦中都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

李登林南站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

董景光、林向阳南站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

特此通知。

汶上县人民政府

2021年12月20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人武部，

县法院，县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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